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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業訓練局 (職訓局) 於 1982 年成立，是本港提供職業專才教育及培訓

的法定機構。職訓局所開辦頒授正規資歷的培訓課程，由教育局資助。香港知

專設計學院 (設計學院) 是職訓局 13 個機構成員之一。設計學院成立前，職訓

局各項與設計有關的高級文憑課程由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專教院) 的不同分校

開辦。2006 年 2 月，職訓局建議把專教院分設於 5 所分校的 3 個與設計有關

的學系併入專門提供設計課程的設計學院，在設計學院的獨立專用校舍開辦。

該建議也包括在設計學院毗鄰地點重置專教院 (李惠利分校)，以更新該校正老

化的基礎設施。2007 年 6 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撥款 9.928 億

元 (按 2006 年 9 月價格計算)，相當於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 10.063 億元，用

以在調景嶺興建職訓局新校園(下稱“調景嶺校園”)，以供設計學院和專教院(李

惠利分校) 使用。調景嶺校園的實際建築費用為 12.873 億元。新校園於 2010/11

學年啓用。2016/17 學年，設計學院的 4 個學系有教學人員 185 名，共開辦 21

項兩年全日制高級文憑課程 (包括 19 項資助課程和 2 項自資課程) 供中學畢業

生修讀。該校共有學生 5 476 人。審計署最近就設計學院進行審查。

課程管理

2. 超額錄取新生和短期合約教員百分比偏高 不少課程多年來一直超額錄

取一年級新生。2013 年，設計學院一個課程委員會對轄下課程出現超額收生

情況表示關注，並建議校方應避免超額收生，以確保教學質素及防止市場和有

關行業的畢業生供應過剩。在 2016/17 學年，在 21 項課程中，有 13 項超額收

生。教學人員編制根據實際收生人數修訂。在 2014/15、2015/16 及 2016/17 學

年，由於出現超額收生情況，設計學院的教學人員編制總額分別增加 23、20

及 16 名。在該 59 個新增的教學人員職位中，55 個職位由合約期為一年或以

下的教員擔任 (以下稱為短期合約教員)。職訓局總部發出的指示訂明，短期合

約教員職位數目不得超逾按照核准的課程計劃所定的教學人員職位總數的

15%。由於超額收生，在 2014/15、2015/16 及 2016/17 學年，短期合約教員所

佔的整體百分比分別為 25%、26% 和 25%。在 2016/17 學年，3 個學系的短期

合約教員所佔百分比分別為 41%、30% 和 17% (第 2.3、2.4、2.9 及 2.10 段)。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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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在課程建議書提供更多分析和進行設計行業的人力調查 在

2012/13 至 2016/17 學年期間，設計學院開辦了 14 項新課程。開辦新課程前，

設計學院會擬備課程建議書，當中載述課程詳情。建議書會提交職訓局設計學

科學務委員會通過，然後交由職訓局專業教育培訓學務委員會批准。審計署審

視 5 項新課程的課程建議書，發現建議書應加入若干規劃資料，例如：(a) 建

議書並沒有載列如何得出計劃收生人數的資料；及 (b) 建議書並沒有載列對教

學人員人力資源影響的資料。另外，職訓局轄下各訓練委員會定期進行各行業

的人力調查及公布有關的人力報告。不過，設計學院某些課程的人力需求，並

不在這些訓練委員會的人力調查範圍內。在 2011 年 11 月舉行的設計學科顧問

委員會會議上，成員認為設計行業如有正式的人力調查，會令人更清楚了解設

計界別的人力需求，而有關結果有助發展設計學院的課程。截至 2017 年 7 月，

設計學院仍未進行任何有關設計行業的人力調查 (第 2.13 至 2.15 及 2.17 至 2.19

段)。

4. 評估課程表現 設計學院的課程表現按 7 項指標衡量，即收生率、留讀

率、及格率、就業率、升學率、學生滿意程度和僱主滿意程度 (第 2.22 段)。

審計署留意到：

(a) 需要監察課程完成率 職訓局呈報其高級文憑課程各單元的留讀率

(即課程個別單元留讀率的加權平均值)，但沒有呈報其高級文憑課

程的完成率 (即兩年制高級文憑課程同屆學生的畢業率)。單元留

讀率遠高於課程完成率，原因是有些學生可能完成了修讀的單元，

但未能完成課程規定的所有單元 (第 2.22 至 2.24 段)；

(b) 完成率偏低 有些課程的完成率偏低 (第 2.26 段)；

(c) 未能達到目標就業率 在 2016 年，設計學院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

的整體就業率為 86.4%，並自 2012 年以來一直低於職訓局所訂的

90% 就業的目標比率。尤其是在 2014 至 2016 年期間，有 4 項課程

每年的畢業生就業率均未能達到所定的 90% 目標 (第 2.28 及 2.29

段)；及

(d) 僱主滿意程度調查的進行方式可予改善 就 2014 及 2015 年畢業生

所進行的僱主滿意程度調查只涵蓋設計學院畢業生的少數僱主。

有些課程不在調查範圍內。至於調查所涵蓋的課程，每項課程只有

少數僱主接受調查，數目由 1 至 6 名不等 (第 2.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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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需要擴闊表現匯報的範圍 職訓局在其網站以綜合方式披露設計學院及

數所其他機構成員的各項資料／統計數字 (例如收生人數、畢業生人數和就業

率)。另外，職訓局在其網站披露高級文憑課程畢業生的就業率和高級文憑課

程畢業生成功升讀全日制學位課程的人數，但並沒有提供有多少名畢業生就業

和多少名畢業生正在尋找工作，以及成功升讀全日制學位課程畢業生的百分比

等資料 (第 2.42 及 2.43 段)。

6. 需要安排更多相關的工作實習 由 2012/13 學年的新生開始，職訓局在

所有高級文憑課程加入工作實習，成為畢業的強制條件。工作實習分為 4 個類

別。審計署留意到：(a)A 類，即在與課程相關的領域或行業實習，是首選的工

作實習類別。在 2012/13 至 2015/16 學年期間，設計學院學生進行 A 類工作實

習由 710 項增至 1 282 項，但此類工作實習的比例則由 70%(即 1 015 項工作實

習中的 710 項) 跌至 52%(即 2 477 項工作實習中的 1 282 項)，而同期職訓局所

有高級文憑課程的相應平均數字介乎 82% 至 86%；及 (b) 有兩間大專院校開辦

的一些設計學科高級文憑課程的最短工作實習期，遠較設計學院的長 (第 2.46、

2.47 及 2.50 段)。

校園發展及管理

7. 對設計學院勝出設計的工程費用有不同意見 2006 年 4 月，職訓局為

設計學院舉辦設計比賽。參賽者須嚴格控制工程成本，不得高於 3.78 億元的

預算上限，但勝出設計的預算費用為 4.704 億元。該設計包括數個減省成本方

案。該參賽者表示，這些方案可把預算費用減少 9,300 萬元至 3.774 億元。

2006 年 11 月 10 日，評審委員會進行最後評審，並推薦勝出設計。2006 年 

11 月 13 日，職訓局理事會秘書處就評審委員會所推薦的設計，徵求職訓局產

業管理委員會同意和職訓局常務委員會批准。該兩個委員會獲告知在考慮各減

省成本方案和為比賽而設立的技術委員會的意見後，經修訂的預算費用為 

4.05 億元，較設計比賽的建築預算上限 3.78 億元為高。2006 年 11 月 20 日，

常務委員會及產業管理委員會舉行聯合會議，通過評審委員會的推薦。然而，

沒有文件證據顯示，評審委員會於 2006 年 11 月 10 日就比賽結果作出最後決

定時知悉技術委員會對勝出設計提出減省成本方案所作的評估(第3.4 至3.6、3.8

及 3.9 段)。

8. 設計學院的工程發展 在設計學院的工程發展階段，職訓局曾考慮不同

結構方案，即以鋼材為主 (鋼材方案)、以鋼筋混凝土為主 (鋼筋混凝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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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鋼材與鋼筋混凝土並用 (改良混合方案)。沒有文件證據顯示，各個方案已獲

充分討論，而改良混合方案有充分理據支持 (第 3.13、3.15 及 3.25 段)。審計署

發現：

(a) 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所用的建築方案有別於已採用的改良混合方

案 根據職訓局指引，該局需要先向建築署提交建築設計及成本計

算，待批准後方可向立法會提出撥款申請。職訓局在擬備提交財委

會的撥款申請時，曾分別於 2007 年 3 月和 4 月提交鋼筋混凝土方

案的預算工程費用予建築署審批，款額為 9.928 億元。然而，職訓

局在 2007 年 4 月 30 日採納改良混合方案。但沒有文件證據顯示，

職訓局曾因應改良混合方案已獲採納而向建築署提交任何修訂預

算費用。2007 年 6 月 15 日，工程顧問根據改良混合方案，把工程

預算由 9.928 億元修訂為 10.641 億元。沒有文件證據顯示，職訓局

曾向建築署提交該經修訂的 10.641 億元工程預算。在 2007 年 6 月

22 日提交財委會的撥款申請文件中，最終的預算工程費用為 

9.928 億元，顯示所採用的是鋼筋混凝土方案 (第 3.16 及 3.17 段)；

(b) 未有跟隨鋼筋混凝土方案 2006 年 11 月，職訓局常務委員會與職

訓局產業管理委員會舉行聯合會議，通過評審委員會的推薦，而勝

出設計是基於鋼筋混凝土方案。此外，職訓局在 2007 年 3 月提交

建築署審批的預算工程費用，以及財委會於 2007 年 6 月批准的工

程預算，都是根據鋼筋混凝土方案計算。雖然如此，設計學院最終

按改良混合方案興建 (第 3.22 段)；

(c) 理應向職訓局理事會及相關委員會提供更準確資料 職訓局常務

委員會、產業管理委員會及督導委員會於 2008 年 2 月舉行聯合會

議，局方在會上報告鋼筋混凝土方案的圖則尚未獲屋宇署批准。審

計署留意到，上述 3 個委員會未有獲告知工程小組並沒有把根據鋼

筋混凝土方案擬訂的上層建築圖則提交屋宇署審批 (第 3.24 段)；

及

(d) 沒有向教育局提交工程進度報告 財委會批准撥款後，教育局沒有

要求職訓局按照《財務通告第 9/2004 號》的規定，就調景嶺校園發

展工程每季提交進度報告，並附上最新的收支預測和資助金收支結

算表 (第 3.28 及 3.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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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校園管理 審計署留意到以下問題：

(a) 網球場沒有開放給公眾使用 2007 年 6 月，教育局向立法會財委

會申請撥款興建調景嶺新校園時，曾告知財委會，新校園的學生體

育和活動設施 (即泳池、籃球場、網球場和體育館) 會在非上課時

間開放給公眾使用。不過，網球場卻尚未開放予公眾(第3.35 及3.36

段)；

(b) 使用率不正確 設計學院定期計算教學場地的使用率，供管理層備

考。部分教學場地呈報的使用率被高估 (第 3.38 段)；

(c) 增加出租綜藝館作活動場地之用 審計署留意到，在 2013/14 至

2016/17 學年期間，綜藝館每學年有 81 至 129 天關閉以進行保養，

而校外人士則甚少使用該館，每學年只使用 2 至 10 天不等 (第 3.39

段)；及

(d) 升降機和自動梯故障 調景嶺校園共設有 13 部升降機和 4 部自動

梯 (2 部長梯和 2 部短梯)。升降機和自動梯出現故障的宗數，由

2014 年的 53 宗增至 2016 年的 145 宗，升幅為 174%。有關升降機

和自動梯的 3 份例行維修保養合約均訂明，每月的系統服務可用率

至少須達 99%。設計學院既沒有服務可用率的記錄，亦未有監察系

統服務可用率。審計署審查保養工程記錄簿，發現 4 部自動梯每月

的系統服務可用率由 2015 年 1 月的 99.7% 下跌至 2017 年 6 月的

71.0%。由於沒有合適的上蓋和圍封物，在雨天或天氣惡劣時，兩

部短自動梯需要暫停服務。審計署審查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的服務記錄，留意到在可運作時間內，2 部短自動梯因惡劣

天氣而暫停服務的時間佔 21.2%。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以來，1 部

長自動梯因設計學院與承辦商出現合約糾紛而暫停服務 (第 3.44 至

3.47、3.49 及 3.50 段)。

行政事宜

10. 存貨管理的不足之處 根據職訓局的規定，每個財政年度都須進行周年

盤點。在 2010–11 至 2016–17 年度的 7 個財政年度，有 3 個年度 (即 2010–11、

2012–13 及 2014–15) 沒有進行盤點工作。截至 2017 年 9 月，2016–17 財政年度

的盤點工作仍未進行。此外，2011– 12、2013–14 及 2015–16 年度的盤點工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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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才完成。2011–12、2013–14 及 2015–16 這 3 個年度的周年盤點發現，共

有 810 件存貨下落未明，原來價值共為 270 萬元 (第 4.3 至 4.6 段)。

11. 未能達到校園環保目標 職訓局總部的環保事務處以 2013/14 學年作為

參考年，為 2014/15 至 2015/16 學年的兩年檢討期設定以下校園環保目標：(a)

耗水量減少 5%；(b) 耗電量減少 5%；及 (c) 訂購紙張數量減少 5%。審計署留

意到，在 3 項環保目標中，最後 2 項未能達標。2016 年 4 月，為檢討能源消

耗情況和改善能源效益，職訓局聘用顧問進行能源審核。2016 年 11 月，顧問

找出數項節能方案，以提升能源表現。截至 2017 年 9 月，安全、健康及環保

事務專責小組和安全、健康及環保事務中央委員會仍在跟進顧問報告的建議(第

4.19、4.20、4.22、4.23 及 4.25 段)。

審計署的建議

12.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計

署建議 職訓局執行幹事應：

課程管理

(a) 盡可能確保錄取的學生人數不大幅超逾計劃名額，若與計劃名額相

差甚大，應有充分理據支持 (第 2.11(a)段 )；

(b) 採取措施，更準確地規劃教學人員的人手需求及處理短期合約教員

百分比偏高的問題 (第 2.11(d)段 )；

(c) 在課程建議書提供更多有關計劃收生人數及對教學人員人手影響

的資料 (第 2.20(a)段 )；

(d) 考慮定期進行設計行業的人力調查，並在規劃和檢討其課程時參考

有關調查結果 (第 2.20(b)段 )；

(e) 除監察單元留讀率外，考慮監察課程完成率 (第 2.40(a)段 )；

(f) 查明某些課程完成率較低的原因，並找出可予改善之處 (第 2.40(b)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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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採取措施提升設計學院畢業生的就業率，以達到 90%就業的目標
比率 (第 2.40(c)段 )；

(h) 檢討揀選僱主參與僱主滿意程度調查的準則，並採取措施鼓勵畢業

生同意讓職訓局聯絡其僱主 (第 2.40(e)段 )；

(i) 將設計學院與其他機構成員的主要表現資料和統計數字分開披露，

例如收生率、完成率、就業率及僱主對設計學院畢業生的滿意程度

(第 2.44(a)段 )；

(j) 在職訓局網站披露成功受僱及成功升讀全日制學位課程的設計學

院畢業生人數和百分比 (第 2.44(b)段 )；

(k) 採取措施提升設計學院高級文憑課程 A類工作實習的比例 (第
2.51(a)段 )；

(l) 檢討設計學院高級文憑課程的最短工作實習期，並考慮延長最短實

習期是否有益處 (第 2.51(c)段 )；

校園發展及管理

(m) 日後舉辦設計比賽時，若比賽要求參賽設計符合強制性預算要求，

在評審委員會對比賽結果作出最後決定前，充分評估參賽者提交的

預算費用 (第 3.10段)；

(n) 就日後的基本工程項目：

(i) 提交最新的預算費用，供建築署給予意見，以便向立法會財

委會申請撥款 (第 3.31(a)段 )；

(ii) 向職訓局理事會及相關委員會提供更詳盡的工程項目資料，

以便理事會及相關委員會在掌握充分資訊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第 3.31(c)段 )；及

(iii) 採取措施確保在採納任何發展方案前，已充分討論不同方案，

而採納個別方案的決定應有充分理據支持並獲得批准 (第
3.31(d)段 )；

(o) 進一步研究在非上課時間開放網球場給公眾使用的可行性 (第
3.53(a)段 )；

(p) 採取措施，確保教學場地的使用率正確無誤 (第 3.53(b)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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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監察升降機和自動梯屢次出現故障的問題，以及如有需要，採取行

動處理有關問題 (第 3.53(f)段 )；

(r) 確保承辦商達到自動梯維修保養合約下保養服務方面的表現目標

(第 3.53(g)段 )；

(s) 研究是否可採取措施增加兩部短自動梯的運作時間，並致力盡快恢

復暫停運作的長自動梯的服務 (第 3.53(h)及 (i)段 )；

行政事宜

(t) 按照存貨指引在每個財政年度適時進行周年盤點 (第 4.10(a)段 )；

(u) 加強存貨管理，盡量減少遺失 (第 4.10(b)段 )；及

(v) 致力達到校園環保目標 (第 4.26(a)段 )。

13. 審計署也建議 教育局局長應就日後受政府資助的項目，根據《財務通告
第 9/2004號》的規定採取措施，以確保職訓局在非經常資助金獲批後及其後
每季向教育局提交項目的進度報告，並附上最新的收支預測及資助金收支結算

表 (第 3.32段)。

職訓局及政府的回應

14. 職訓局執行幹事及教育局局長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